Society, Theology of 社會神學 「社會」一詞，是指因共同聯繫而集於一起的群體，其中的人有類似會員的身分。所謂「會員」也者，可以有不同的了解。我們可以指活在某些範圍內之共同生活──如「中國社會」是指一切活在中國的人的共同生活；我們亦可以用公民身分來說明，「中國社會」是指中國人民的共同生活；我們甚至可以用國籍或種族（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982,Name=Race}）*作界定──「中國社會」是指關於中國的，或中國人的。故此，當我們用「社會」一詞，無可避免地是指一組按上述一個，或多個意義之下生活的群體。
當我們提到「社會」，腦中還可以想起很多別的東西。當我們談到文化（Cul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333,Name=Culture}）*身分，便會想起「社會」一類的詞語；一般說來，一個社會與別的社會之所以不同，是因為兩個社會各有不同的特性。這倒不是說當中所有人都有一個或全部的特性，只是說當我們整體地看時，它們會顯現出某些特性。同樣地，提及「社會」，我們亦可以想到某種政治或國家的身分。
許多人討論社會的哲學及行為時，都會提到開放與封閉社會的問題。巴柏出名的《開放之社會及其敵人》（Karl Popper,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，莊文瑞、李英明譯，桂冠，1992），便是很具影響力的一本書，指出開放社會的優點，並攻擊封閉社會的害處。開放社會只為它的成員設下最低的條件。封閉社會則非常嚴厲，也許會要求成員在政治、宗教或種族上，與執政者列出的準則完全符合。在同一辯題中亦有另一方面的問題，就是社會的多元化。反對多元化的人有很多理由，但大多數原因是害怕多元化會削弱社會的文化凝聚力。本文篇幅所限，未能詳探其優劣，但根據教會歷代的表現，學者把教會列入封閉及統一的社會類型內。千百年來，只有小教派（Sects{\LinkToBook:TopicID=1066,Name=Sects}）*、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*及不從國教者（non-conformists）及其神學，能挑戰將基督教社會等同於一個遵守特定教規的社群這模式〔參基督教世界（Christendom{\LinkToBook:TopicID=278,Name=Christendom}）*；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〕。
整體來說，基督教神學早已不再想為這些概念找理據，不僅因為它們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不大，有些還會威脅部分基督教重要的洞見。今天基督教神學雖然不能為基督徒社會提供藍圖（就算有組織的教會要反省新約之基督的身體是怎麼一回事，在新約卻找不到一個固定的秩序形式），對不同形式的社會卻提出尖銳的批評。舉例說，基督教神學嚴厲反對那些本於種族、性別，或宗教信仰而實行的分離主義。反過來說，教會強調所有人的尊嚴（參人權，Rights, Huma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5,Name=Rights, Human}*），以及社會必須本於這個真理來組織及運作。同樣地，基督教思想非常關注祕密會社的問題，以及那些刻意向人民隱瞞真相，不讓他們知道與他們有切身關係之資料的社會。基督徒委身於真理和耶穌基督之「敞開的祕密」，是開放與負責任的重要基礎。再者，基督教相信一切人都要向神交帳，因此沒有一個社會能有什麼特權；而企圖把某形式的社會神化，就等於否定神絕對的主權（Sovereignty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103,Name=Sovereignty of God}）*。
這樣說來，我們若理解正確，就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其中一個結果，是要減低社會成員非分的要求，而因著肯定包容、參與及負責任，便可以使社會變得更仁愛。
另參︰公民宗教（Civil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89,Name=Civil Religion}）；

國家（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1111,Name=State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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